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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延期使用控股股东 6 亿元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17 年 12 月 22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公司延期使用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6 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》，现

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2014 年 10 月 30 日，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控股

股东向公司提供 6 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》，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建集团”）于 2014 年 9 月将收到的 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以委托

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本公司，期限三年，年利率 5%，并按要求用于本公司控股

子公司中建钢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钢构”）的制造厂及设计院项目投

资建设。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《中国建筑关于控股股东向公

司提供 6 亿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目前，该项委托贷款已到期，且预计近期无法通过增资方式注入本公司，

需以委贷方式继续使用，期限一年，利率不变。本次延期事项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二、原委托资金使用情况 

（一）委托贷款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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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0 月，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建集团获得国家财政预算资金 6 亿元，

专项用于整合优势资源，推动中建钢构专业化整合升级。经公司第一届董事

会第七十一次会议批准，该 6 亿元资金由中建集团委贷给公司，期限为三年

（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9 日），公司对中建钢构增资 1.85 亿元，

同时增资中建钢构其他 7 家股东，再由各股东向中建钢构增资 4.15 亿元，合

计增资 6 亿元。 

（二）委贷付息情况 

该 6 亿元委贷资金按 5%的年利率计息，该利息由中建钢构承担，并由公

司支付给中建集团。 

（三）委贷资金使用情况 

该 6 亿元委贷资金专项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建钢构的江苏制作厂、惠

州制造厂、成都制造厂、天津制造厂、武汉制造厂、检测中心和设计院的项

目投资建设。 

三、申请延期的原因和批准程序 

由于该项委托贷款已到期，近期中建集团无法实现注资安排，须经公司

董事会批准后延期使用。 

本次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

联董事官庆、王祥明对上述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。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一届董

事会一百二十一次会议会前收到了该等事项的相关材料，对照相关法律、法

规进行了认真审查，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四、本次延期的相关安排 

公司继续以委贷方式使用控股股东 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，期限

一年，委贷利率维持 5%不变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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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延期使用控股股东 6 亿元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

的独立意见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延期使用控股股东 6 亿元委托贷款的事前认可

意见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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